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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檔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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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2869 9370
圖文傳真 ： 2877 5029

傳真及郵遞函件

圖文傳真號碼： 2528 3345

香港

夏愨道 18號
海富中心第 1座 18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 首席助理秘書長 (4)
林雪麗女士 )

林女士：

《《《《 2003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   關於海外公司及法團成立程序的修訂關於海外公司及法團成立程序的修訂關於海外公司及法團成立程序的修訂關於海外公司及法團成立程序的修訂

本人正就法律及草擬方面詳細審閱該條例草案，而本人的意

見如下：

1. 擬議第 14A(2)(i)條訂明：

“法團成立表格須載有將會在公司成立為法團時擔任其秘書的人
的下述詳情 ” (或如將會有聯名秘書，則每名聯名秘書的下述詳情 ) 

(i) (如屬個人 )其現時的名字及姓氏以及任何前用的名字或姓氏、
任何別名、其通常的住址及身分證號碼 (如有的話 )或 (如沒有
身分證號碼 )他所持有的任何護照的號碼及簽發國家；及

(ii) (如屬法人團體 )其法人名稱及註冊辦事處或主要辦事處，

但如某商號的所有合夥人均是該公司的聯名秘書，則可以該商號的名

稱及主要辦事處代替第 (i)及 ( i i)節所述的詳情。 ”

請澄清當局的政策用意：

(i) 該商號的所有合夥人；或

(ii) 該商號

是該公司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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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議第 14A(3)條訂明：

“法團成立表格須由名列表格內的任何 2名創辦成員簽署。 ”

《公司條例》 (第 32章 )第 4(1)條訂明：

“一名或多於一名的人士，可為任何合法目的而藉在一份組織章程
大綱 (須以中文或英文印製 )內簽署其名字，並藉遵從本條例中關於註冊
的其他規定，成立一間具法團地位的有限法律責任公司或無限法律責

任公司。 ”

請澄清擬作為唯一成員而組成有限公司的一名創辦成員，

怎能符合擬議第 14(3)條。

3. 擬議第 91(4)(b)條訂明：

“儘管有第 (1)款的規定，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如  

(b) 在非香港公司於其位於香港的財產的押記設定後獲取該財產

時，該財產是位於香港，而該財產在該公司完成獲取它的日

期後的 5個星期屆滿時並未繼續留在香港；

則該公司並無責任依據本部將有關財產的押記登記，而該押

記並不會因欠缺登記而對公司的清盤人或任何債權人而言屬無效。 ”

由於公司於財產的押記設定後獲取的財產可以受或不受該押

記所規限，請澄清有關政策用意。

4. 請參閱本人在擬議第 291條 (英文本及中文本 )、333條 (中文本 )
及 337B條 (中文本 )上所標明的意見。

5. 鑒於《2002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已於2004年2月14日開始生
效，該條例草案若干條文須予修訂。請盡早向本人提供有關修訂本。

謹請閣下在 2004年 4月 14日或之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黎順和 )

連附件

2004年 4月 8日
m5387










